
“手机口”兼职 打打电话就能赚钱？
4名技校学生成诈骗帮凶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什么兼职， 只要打打电话就能赚

钱？ 4 名技校学生为获取佣金参与

“手机口” 兼职， 帮助境外电信诈骗

团伙拨打电话， 造成多名被害人损失

数万元钱财……因涉案的 4 名学生均

在辽宁省某地同一所技校就读， 虹口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办理了这起案

件， 并展开源头治理。

帮骗子搭建“电话桥梁”

2023 年 4 月， 上海的成先生和

黄女士分别被电信诈骗团伙骗走

7600 元和 3 万余元。 经警方调查发

现， 诈骗电话通过技校学生孙某甲、

刘某某、 未满 18 岁的孙某乙及魏某

某搭建的“电话桥梁” 中转。 4 人利

用“手机口” 兼职， 即两人一组为境

外诈骗分子提供语音中转服务， 每次

任务可获数百元报酬。 孙某甲和刘某

某还胁迫魏某某出借手机卡， 并拉孙

某乙入伙。 4 人行为导致多名被害人

被骗。

虹口检察院先后以孙某甲、 刘某

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 经法院审

理， 今年 1 月 19 日， 孙某甲被以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刘某某被以诈骗罪

判处拘役 6 个月， 缓刑 6 个月， 并处

罚金 3000 元。

由于孙某乙、 魏某某实施涉案

行为时尚属于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

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本案遂移交未

检办案组同步办理。 未检检察官启

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 保

障其诉讼权益， 并对二人开展教育

帮教。

检察官委托法律援助中心落实

法律援助， 在办案审讯中联系二人监

护人 （父母） 一同到场， 并对二人

开展社会调查。 审查本案后， 未检

检察官认为， 孙某乙、 魏某某应当

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结合各自

涉案金额及退赔情况， 通过听证会

听取各方意见后， 检察官决定对孙

某某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考验期限

为 10 个月。

而由于魏某某是被胁迫参加犯

罪， 犯罪情节较轻， 遂做出相对不起

诉决定， 并就其存在行政违法行为提

出检察意见，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 完成行刑反向衔接。

结案后监护督促仍在继续

2023 年年底， 未检检察官对孙某

乙、 魏某某分别召开附条件不起诉、 相

对不起诉不公开听证会， 同时， 检察官

又分别向二人的法定代理人（父母） 制

发督促监护令， 并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 心理帮扶等工作帮助监护人正确、

合法地履行监护职责。

目前两人都已在继续读书深造， 被

害人的经济损失也全部弥补。 本案终于

办结， 但检察官的工作仍在继续。

“我们打算联合孙某乙父母、 其户

籍地检察机关共同组成帮教小组继续开

展对孙某某的教育矫治帮教， 并对家庭

教育指导继续跟进。” 未检检察官黄鑫

瞾介绍。

由于涉案的 4 名学生均在辽宁省某

地同一所技校就读， 检察官梳理案件后

发现未成人群体涉电信诈骗犯罪已呈现

低龄化、 有组织、 呈规模特征。 为此，

检察官决定开展源头治理。

今年 2 月， 虹口检察院未检检察官

奔赴辽宁， 联合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检察

院、 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检察院共同召开

检察建议宣告送达会， 向该职业技术学

校公开宣告送达 《检察建议书》。 宣告

送达会上， 检察官详细阐述涉案学校管

理问题和发案原因， 建议学校建章立

制， 检察机关制定了合作备忘录， 建立

未检工作信息专项联络通报制度、 “回

头看” 等方式助推治理， 共同督促学校

落实整改计划等。

【检察官提醒】

“我们希望从源头上开展综合治

理， 挽救一批涉世未深、 正在游走于

违法犯罪边缘的孩子。” 虹口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副主任施丹介绍， “希望我

们能以司法保护带动学校保护、 社会

保护相融合， 一起关注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

来自两省的检察官和法官们围绕

“谨防电信诈骗 护未健康成长” 召开

座谈会， 就如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共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探讨。

检察官介绍， 沪辽两地司法机关组

建了一支跨省联动专业化队伍， 成立异

地协作法律教育实践基地， 提升在校学

生“自我预防、 自我保护、 自我应对”

的反诈意识， 力求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和

减少未成年人电信诈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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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患抑郁症 毕业后自杀身亡
家属状告学校和辅导员索赔190余万元

大学毕业后他选择轻生

李先生夫妇膝下有一子， 就是案

件中的核心人物———李岩。 李岩从小

学业优秀， 2018 年高考， 他考入了

上海某大学。

本以为儿子进入象牙塔深造， 父

母就能放下担子。 但自从李岩进大学

后， 李先生夫妇却因为儿子的情况而

忧心不已。 李先生告诉法官， 儿子在

大学就读期间， 常常说多次受到同学

辱骂、 殴打。 2019 年， 儿子李岩被

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只要是李岩和同学们发生矛盾，

当时的辅导员林老师总将矛盾冲突归

咎于李岩的抑郁症病情， 甚至在公告

中全文阐述为李岩病情的原因导致其

与其他同学发生冲突。” 李先生说，

学校也因此安排李岩更换寝室， 后又

建议其休学。

针对此事， 李岩曾致电政府热线

投诉， 也曾通过电话、 短信方式联系

校长， 以此寻求多方帮助， 却都不了

了之。 李先生说， 李岩因此事件病情

加重， 在 2022 年间前后三次有过量

服药的尝试自杀行为， 后又被鉴定患

有分裂型障碍， 最终病情日益严重的

李岩在 2023 年 11 月自杀身亡。

李先生认为， 该大学作为李岩的

就读学校、 林老师作为其辅导员老

师， 在处理学生矛盾冲突时有失偏

颇， 罔顾事实将责任归咎于李岩的抑

郁， 使李岩受到不公正待遇致其病情

加重， 最终导致其身亡， 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为此， 李先生夫妇将学校和

辅导员一起告上了法院， 索赔死亡赔

偿金、 丧葬费、 律师费等合计 190 余

万元。

校方：已尽到关爱照顾义务

被告某大学表示， 李岩在校期

间， 学校对其已经尽到关爱和照顾义

务， 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 李岩是毕

业以后自杀身亡， 要求学校承担赔偿

责任， 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不同意原

告的诉讼请求。

学校表示， 李岩进入大学后不

久， 就与寝室同学产生了矛盾， 使李

岩产生困惑。 学校关注到这一情况

后， 立即将李岩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并为其设立档案， 每季度对其进行心

理咨询并予以记录。 在《关于李岩同

学的情况告知》 里， 学校建议李岩继

续在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心理干预和治

疗， 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 建议家长

监督李岩同学的治疗过程， 确保服

药， 并关注心理变化， 确保学生安

全。 建议进行休学治疗。 但李岩及家人

表示不接受休学。 因李岩情绪低落并至

医院进行诊疗， 诊断为抑郁状态。

学校对李岩进行宿舍调整， 调整后

仍与新寝室同学有矛盾， 2019 年 12 月

李岩即开始在校外居住。 但李岩对之前

寝室更换一事存有心结， 并认为林老师

作为当时的辅导员对此有失偏颇。

此后， 学校再次向李岩的父母送达

《关于李岩同学的情况告知》， 建议李岩

继续在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心理治疗， 遵

医嘱按时按量服药。 由家长监督李岩同

学的治疗过程， 确保服药， 并关注心理

变化， 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建议家长陪

同就医， 全面反映李岩治疗状况。 学生

在外居住期间， 由家长陪护， 照顾学生

生活， 帮助其改善生活习惯， 增强生活

技能。 建议李岩坚持进行心理咨询， 学

校为李岩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帮助李岩

处理不良情绪问题， 进行人际关系辅导

和咨询。

林老师则表示， 他做李岩的辅导员

只有一年时间， 李岩对本人的管理提出

的质疑中所有描述都非事实， 李岩在校

期间病情是好转的， 后续出现各种问题

他认为是家属监护不利造成的， 不同意

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学校、辅导员不承担责任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林老师曾因被

李岩威胁多次报警。 公安机关在处理该

案过程中， 委托鉴定机构对李岩进行精

神状态鉴定及有无受处罚能力予以评

定。 鉴定意见为： 被鉴定人李岩患有分

裂型障碍， 涉案时及目前处于发病期；

对本案应评定为限定受处罚能力。

法院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的

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是侵权之诉， 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

过错赔偿责任， 则应从各被告是否有侵

权行为、 主观过错、 损害事实、 侵权行

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四方

面予以考量。

本案中， 李岩是自行购药后服毒自

尽， 无证据证明被告大学、 辅导员林老

师对李岩实施了侵权行为， 并造成了其

死亡的损害后果。 从两被告提供的证据

来看， 李岩在本科就读期间， 其确诊为

重度抑郁症， 大学及辅导员均对李岩尽

到了其职责范围内关心、 教育、 管理、

引导义务。 而李岩购药、 服药自尽均系

其自主行为， 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责

任。 李岩父母要求两被告对李岩的死亡

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

院不予支持。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因为学校和辅导员在处理学生矛盾时有失偏颇， 才令我儿子病情加重， 最终导致

其自杀身亡。” 李先生对于儿子的死亡耿耿于怀， 于是将儿子的母校和辅导员告上了法

院， 索赔 190 余万元。 近日， 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生命权纠纷作出了一审判决。

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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